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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託書 
 

為辦理「實施平均地權土地作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使用土地」

之申請，隨書附上全體公同共有之所有權人身分證正反面影

本並同意推派       君作為代表代為辦理座落於

新營區          段         地號

等共     筆土地之申請，如有不實代表人願負一切法

律責任。 

 

此致 

臺南市新營區公所 

 

代表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蓋章： 

住址： 

身分證號碼： 

電      話： 

 

公同共有所有權人： 

         共有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蓋章： 

         住址： 

         身分證號碼： 

         電      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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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共有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蓋章： 

         住      址： 

         身分證號碼： 

         電      話： 

 

         共有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蓋章： 

         住      址： 

         身分證號碼： 

         電      話： 

 

         共有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蓋章： 

         住      址： 

         身分證號碼： 

         電      話： 

 

         共有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蓋章： 

         住      址： 

         身分證號碼： 

         電      話： 

 

         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
